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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项目标的物要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项目地址：恩平市新城东路 3 号。建筑总面积：

30775.00m
2
，楼宇 3 栋，综合楼（13785m

2
）；住院楼

（10488m2）；后勤楼（6502m2）。主要消防系统有，火灾

自动报警系统和联动控制系统；消防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

消防防排烟系统；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装置；公共疏散

通道防火（烟）门、防火卷帘；消防应急广播系统；室

内外消防栓系统；消防给水系统；气体灭火系统；细水

雾灭火系统（具体维修保养清单现场勘察时获取）。

（二）主要需求

1.维保公司具备消防设施维修保养的相应资质、资

格，依照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，开展建筑消

防设施维修保养技术服务活动，对维修保养质量负责。

2.维保公司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

第七号社会消防技术管理规定》的要求开展维保服务工

作。

3.根据维修保养对象的具体情况，拟定具体的维修

保养方案，明确项目负责人，至少指定 2 名以上执业人

员负责实施。执业人员维修保养时应当认真如实填写维

修保养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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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25201-2010）

等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内容、程序、周期等要求，对我

院范围内的建筑消防设施每月开展一次检查、维修、保

养、测试等技术服务。

5.在巡查、巡检中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、故

障，或接到院方通知要求维修的，如紧急事故，接到院

方通知后 2 小时内赶赴现场；消防设施如出现一般故障，

接到院方通知后，24 小时内到场核查，对于配件故障，

现场修复完毕；对于系统故障，在 7 个工作日内排除故

障使之正常运行；对于大面积维修更换配件在 30 个工作

日内完成；存在特殊情况，双方协调商定完成时间。

6.维保公司所委派工作人员与院方之间不构成劳动

关系，维保公司应为其所委派工作人员的工资、福利待

遇、人身安全负责。

7.维保报告：消防维保公司每次按照消防维保计划

进行月检、季检、年检后，必须向院方提交符合消防主

管部门要求的消防维保报告。报告内容中必须含（但不

限于）检查内容、数量及其区域，完好率等，维保公司

必须次月 3 日向院方呈交一份上月维修保养报告。院方

即按协议及维保报告内容检查维保方的维修保养工作，

对已完成的保养项目予以确认，如果发现维保方未执行

维保协议及维保报告，维保方需按维保报告对未执行项

目重新检查及处理，在规定保养时间完成该部分保养内

容后报院方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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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维护保养标准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范标准执行。

9.每月院方对维保方提供的消防技术服务进行量化

考核，每月考核一次，满分 100 分，扣一分扣减维保费

用 10 元，连续两次考核分低于 60 分以下，院方有权终

止合同。

10.维修材料由维保公司免费更换，所需维保材料由

维保公司上报院方审核，由院方自购或维保公司代购，

维保公司提供的设备保修期为壹年。

11.对院方及物业值班或者管理人员无偿进行专业

技术指导及培训。

12.因为维保方操作引起的损失（人员、材料等），

由维保方负责。

13.维保公司提供产品使用和改进的必要信息。

14.接受院方投诉，并采取纠正措施。

（三）合作期限

12 个月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投标报价

应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和所有税费的总和。

（二）资金支付方式

1、甲、乙双方签订合同生效后，甲方在 15 个工作

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%；

2、合同期结束后，甲方扣除双方认可的量化考核扣

款，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剩余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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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应每次在甲方付款期限届满前 15 个工作日

内提供合法有效的等额发票。

（三）中标合同

1.采购人和中标人应当在确定成交后的 30天内签订

中标合同。

2.中标合同应当一式肆份，采购人执叁份，中标人

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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